
 

 
白求恩公益基金会无形资产管理办法 

会字〔2025〕第 08号 
 

第一章 总 则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白求恩公益基金会（以下简称基金会）无形

资产的管理，确保无形资产的安全和完整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基金会无形资产，是基金会拥有或实际控制的没有

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非货币性资产。基金会无形资产包括：专利

权、非专利权、商标权、著作权、土地使用权等。 

第三条 基金会综合部是无形资产管理部门，综合部应指定

专人负责基金会无形资产管理工作，对无形资产建立管理台账，

进行详细登记。 

 

第二章 无形资产会计核算 

 

第四条 基金会财务部应将无形资产纳入会计核算范围并

实施会计监督。 

第五条 无形资产在取得时，应当按照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

账。 

（一）基金会购入的无形资产，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确定其

实际成本。 

（二）基金会接受捐赠的无形资产，按照以下方法确定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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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价值： 

1、如果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据的，应当按照凭据上标明的

金额，作为入账价值。如果凭据上表明的金额与受赠的无形资产

公允价值相差较大的，受赠无形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作为其实

际成本。 

2、如果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据的，受赠资产应当以其公

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。 

（三）基金会自行开发并按法律程序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，

按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、聘请律师费等费用，作为无形资产

的实际成本。依法取得前，在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材料费用、

直接参与开发人员的工资及福利费、开发过程中发生的租金、借

款费用等直接计入当期费用。 

第六条 基金会财务部应在无形资产科目下分类对无形资

产进行明细核算。 

第七条 基金会无形资产应自取得当月起在预计使用年限

内分期平均摊销，计入当期费用。 

（一）如果基金会无形资产预计使用年限超过了相关合同

规定的受益年限或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，则其摊销年限按如下原

则确定： 

1、合同规定了受益年限但法律没有规定有效年限的，摊销

期不应超过合同规定的受益年限； 

2、合同没有规定受益年限但法律规定了有效年限的，摊销

期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； 

3、合同规定了受益年限，法律也规定了有效年限的，摊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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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不应超过受益年限和有效年限两者之中较短者。 

（二）如果基金会合同没有规定无形资产受益年限，法律也

没有规定有效年限的，由基金会秘书处提出书面建议，基金会财

务部依据秘书处建议，并根据无形资产的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会

计期间进行分摊，每月摊销费用记入各项目部费用，摊销期不应

超过10年。 

第八条 基金会财务部会同综合部，每年末对无形资产进行

检查，按规定进行减值测试，适时计提减值准备。 

 

第三章 无形资产处置 

 

第九条 基金会无形资产的处置是指出售、正常报废或清理、

无偿转出等情形。 

第十条 基金会无形资产处置应报经审批后进行。由基金会

综合部提出处置申请报告，写明处置原因、处置方式等情况，报

秘书长（终级审批人）批准后方可处置，并办理相关财务手续。 

第十一条 基金会无形资产处置的财务处理： 

（一）出售无形资产，应将所得价款与该无形资产的账面价

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收入或者费用。 

（二）无偿出让、转出无形资产，应将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

入当期损益。 

（三）当无形资产预期不能带来经济利益时，应将该无形资

产的账面价值予以转销，计入当期损益。无形资产预期不能带来

经济利益的情形主要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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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该项无形资产已被其他新技术等所替代； 

2、该项无形资产用于公益支出； 

3、该项无形资产出售； 

4、该项无形资产受法律的保护期限已满。 

 

第四章 附 则 

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白求恩公益基金会的内设机构、分

支机构、专项基金及所有资助的公益项目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基金会负责解释，并有权对相关条款进

行修订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经2025年4月13日白求恩公益基金会第二

届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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